














(ii) 倘提出以收回物業的重新發展價值作為向業
主的補償，有關業主無權就搬遷費用及開支

申索補償。

6.1.2 自置居所津貼及額外津貼

(a) 自住業主

(i) 除法定補償外，自住業主亦有可能領取稱為

自置居所津貼的特惠補償。

(ii) 政府向自住業主發放自置居所津貼，旨在協
助他們在收回單位的鄰近地方購置面積相若

的較新重置單位。向個別業王發放的自置居

所津貼金額，為假設重置單位（同一地區內與

收回單位面積相若的七年樓齡單位）價值與

收回單位公開市值的差額。當局會根據政府

的現行政策，審查業主是否合資格領取自置

居所津貼。倘自住業主已接受政府安置，便

不會獲發自置居所津貼。

(iii) 倘整個單位由－名業主使用或他能證明整個

單位均由其直系家庭成員（包括子女、父母及

受供養的兄弟姐妹、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孫

或外孫、繼父母、配偶的父母或繼父母）使

用，政府會向該業主發放全數自置居所津貼。

(b) 出租單位或出租地方的業主

(i) 除法定補償外，出租單位或出租地方的業主

有資格領取額外津貼。額外津貼補足連租約

的收回單位的公開市值。

(ii) 倘業主使用單位的一部分，並將單位部分出
租，則該業主會獲發其使用的部分的全數自

第 6.1.2 (a)(iii) 及 6.1.2(b）（u) 段更新版(7/2025)

7 



置居所津貼，以及出租地方全數自置居所津

貼的 75％作為額外津貼。

(iii) 倘業主直系家庭成員使用單位的一部分，並

將單位部分出租，則該業主會獲發其直系家

庭成員所使用部分的全數自置居所津貼，以

及出租地方全數自置居所津貼的 75％作為額

外津貼。

(iv) 首個全部出租單位會獲發全數自置居所津貼

的 50％作為額外津貼，而第二個全部出租單

位會獲發全數自置居所津貼的 25％作為額外

津貼，但第三個全部出租單位不會獲發額外

津貼。

(c) 如何評估自置居所津貼

就所有為某個發展項目收回的舊式樓宇單位而

言，地政總署署長會評估七年樓齡的假設重置單位

的單位價值（即＄／平方米）。假設重置單位將假定

位於質素與收回樓宇可資比較的假設樓宇內，在特

點及交通方便程度方面屬類似地區。假設重置單位

位於假設樓宇中層，座向一般（即並非向南或向

西，無海景）。一般而言，會選擇大約七年樓齡，

並在復歸日前後成交的單位作為可資比較個案。基
於這些可資比較個案，當局會就時間、樓齡、座向丶

樓層、質素、面積、交通及環境等因素作調整，以

便就有關收地項目訂出假設重置單位的單位價

值。假設重置單位的單位價值，會在整個收地項目

內劃一採用。

收回單位的自置居所津貼為假設重置單位的價格

（假設重置單位的單位價值乘以收回單位面積）與

收回單位公開市值的差額。

第 6.1.2 (b)(iii) 段更新版(7/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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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自置居所津貼／額外津貼有關的一般事項

(i) 空置單位業主有資格領取的額外津貼金額與

出租單位業主相同。

(ii) 每次收地的每名業主，最多可就三個單位獲
發自置居所津貼／額外津貼。

(iii) 計算自置居所津貼／額外津貼時，會以業主

使用單位的實用面積作為計算根據。然而，

違例建築工程不會計算在實用面積內。實用

面積的定義，依據香港測量師學會於一九九

九年三月一日發出的測量守則及其後的補充

文件或修訂。

(iv) 非法天台搭建物的業主不會獲發自置居所津

貼／額外津貼。合法自住業主仍有資格領取

根據天台本身公開市值評估的補償和獲得安

置（如符合資格的話）。

(v) 倘收回土地的法定補償是根據重新發展原則
進行估值，業主無權申索自置居所津貼／額

外津貼。倘重新發展價值大於現時用途價

值，業主有權為本身利益，申索現時用途價

值加自置居所津貼。

(vi) 以市區重建項目而言，倘分契單位業主選擇

不領取自置居所津貼，可能會獲安置。

(vii) 獲發給住宅用途以外佔用許可證的非住宅物

業，倘已用作住宅用途一段長時間，只要租

契並無禁止此項用途，該非住宅物業的自用

業主亦可獲發自置居所津貼。

(viii) 以市區重建項目而言，受影響物業的業主，

如於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23 條在憲報

第 6.1.2 (d)(iii) 段更新版(7/2025)



刊登發展項目的開始日期後才取得有關物

業，不會獲發自置居所津貼／額外津貼。

(ix) 當局通常會採納政府進行的登記（如屬公共項目

及鐵路工程項目）或市區重建局進行的登記（如屬

市區重建項目）資料來決定自置居所津貼／額外

津貼的申領資格（有關的凍結登記會在項目宣布

時進行）。政府的最新登記則會在張貼收地公告時

進行，所得的資料將用於複查有關業主當時是否

仍然有資格領取自置居所津貼／額外津貼或與自

置居所津貼／額外津貼金額相同的款項。在正常

情形下，任何人土不會因為最新的登記而可享有

額外的自置居所津貼／額外津貼或較高金額的自

置居所津貼／額外津貼。

(e) 上訴機制

(i) 業主倘就自置居所津貼／額外津貼的發放對

地政總署署長的決定（關乎領取自置居所津

貼／額外津貼資格、計算自置居所津貼／額

外津貼的樓面面積及其他有關事項的爭訟事

宜）戚到不滿，可於署長作出決定後的 60 天

內，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上訴委員會聽

取上訴和進行調查後，倘有需要，可就地政

總署署長的決定作出裁決。地政總署署長倘

不接納裁決，有關個案將呈交發展局局長覆

核和作出最後決定。業主如欲提出上訴，可

去信上訴委員會，地址為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西翼 17 樓。

(ii) 有關以上第 6.1.2(c)段提及的假設重置單位基

本單位價值的上訴，由地政總署署長考慮。

合法業主須於提出補償建議日期起計的兩個

月內，以書面提出上訴。

第 6.1.2 (d)(ix) 段更新版(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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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商業物業

(a) 對自用業主的補償

商業物業的合法自用業主，有權獲得收回物業在復

歸政府當日的現有用途價值，加上下列其中一項額

外補償：

(i) 相等於復歸日當時的收回物業應課差餉租值

2 四倍的特惠津貼，並在適當情況下，根據《僱

傭條例》（第 57 章）向僱員發放的遣散費；或

(ii) 倘業主相信其商業損失大於額外補償的數
目，該業主有權根據《收回土地條例》第

10(2)(d)條提出商業損失申索（須有文件證據

支持） ；根據該條例第 10(2)(e)(i)條提出的搬

遷費申索；及根據該條例第 10(2)(e)(ii)條提

出專業費用申索（亦見以下第 10 段）。

關於以上第 6.2(a)(ii)段，自用業主可就因結束營業

或將業務遷離收回物業而引致的商業損失及有關

損失或開支，提出法定補償申索。法定補償的各項

申索項目可包括：

(I) 永久或暫時的生意利潤損失；

(II) 被逼出售附屬裝置與設備及存貨所引致的損
失；

(III) 商譽損失；及

(IV) 根據《僱傭條例》 （第 57 章）向僱員發放的

遣散費。

2 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為差餉物業估價署評定有關物業每年的合理租值。應課差餉租值每年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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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項目並非詳盡無遺，而當局會根據每宗個案的

情況作個別考慮。

在適當的情況下，倘收回土地的重新發展價值高於

復歸當日的現有用途價值，政府會提出以前者作為

法定補償的建議。不過，倘若根據收回土地的重新

發展價值評估補償額，則自用業主無權申索以上第

6.2(a)(ii)段的補償。

(b)對業主的補償（非自用物業）

出租或空置商業物業的合法業主，可獲發放以下兩

項補償中價值較高的一項： （i）收回物業於復歸政府

當日的重新發展價值（倘已確定）；及(ii)收回物業的

現有用途價值加相等於同一物業復歸日當時的應

課差餉租值的特惠津貼。

(c) 對租客的補償

合法租客有權獲得其於商業物業所擁有的權益（如

有的話）的公開市值（例如：現有租金低於市值租金

情況下的餘下租期市值）加下列其中－項額外補

償：

(i) 相等於收回物業在復歸日當時的應課差餉租
值三倍的特惠津貼，並在適當情況下，根據《僱

傭條例》（第 57 章）向僱員發放的遣散費；或

(ii) 按以上第 6.2(a)(ii)段所述，有權根據《收回土

地條例》就補償提出法定申索。

7. 工業物業

工業物業的合法自用業主及租客，有權取得類似商業

物業的補償，但特惠津貼則會根據收回物業的樓面面

積評估。
第 6.2 (b) 段更新版(7/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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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支付利息

以法定補償及特惠津貼形式支付的任何款項，由土地

歸還當日起至付款日期為止，可孳生利息。若歸還日

期是在 2023 年 9 月 l 日之前，利率不會低於發鈔銀行

就 24 小時通知存款不時釐定的最低息率。倘歸還日

期是在 2023 年 9 月 l 日當天或之後，補償金的利息將

按參考利率－即香港銀行公會在某日公布的截至營

業時閶結束爲止的 l 個月港元利息結算率3來計算。

9. 暫付款項

倘政府收地而其建議發放的補償不獲接納，政府將向

申索人發放由政府評估的法定補償的 100% ，作為暫

付款項，並付利息。其後，雙方可繼續商討，或向土

地審裁處申請裁定補償額。如最終協議的補償額超逾

暫付款項，政府會將差額連同利息支付予申索人。倘

暫付款項超逾中索人與政府最終協議的補償額或土

地審裁處所裁定的款額， 申索人必須將多付款額退

還政府。

10 . 專業費用

倘申索人為辦理與補償建議或申索補償委聘專業人

士，在恰當情況下，其所支付的合理費用及酬金可獲

發還。不過，政府並不一定會支付專業費用。申索人

須首先確立有關專業服務實屬必要。此外，申索費用

須符合下列三項要求：

(a) 所支付的費用必須合理；

(b) 須按有關條例規定正式申索專業費用；及

(c) 獲聘的專業顧問必須具備認可專業資格。

當局不會就發還的專業費用支付利息。

1 個月港元利息結算率是香港銀行公會製備的各間銀行的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平均數值。

第 8 及 10 段分別更新版(9/2023 及 6/2023)
13 



11. 轉介土地審裁處

倘申索人與政府未能就法定補償額（如有的話）達成協

議，任何一方可向土地審裁處申請裁定補償額。土地

審裁處判定的數額對申索人及政府均具約束力。倘有

關個案已轉介土地審裁處處理，先前的自置居所津貼

／額外津貼建議即告撤回。

12. 所需資料

12.1 損失及開支證明

申索人須就其法定申索提供證據，以便當局處理。倘

就損失及開支提出申索，申請人須提供收據及發票等

證明文件。舉例來說，申索商業損失的人士須提供以

下文件（以下列表並非詳盡無遺）支持其申索：

(a) 商業登記證；

(b) 申索所涉期間以至之前年度的財政文件（如資產

負債表、損益表） ; 

(c) 每月銷售／收入分析報告；

(d) 支持申索的報稅表；

(e) 租賃協議（如適用的話） ；及

(f) 存貨清單及有關項目的價值。

12.2 業權證明

就收回土地向申索人發放補償之前，申索人須證明對

即將收回的土地擁有妥善業權。申索人須向分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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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諮詢及田土轉易處提交建議信附表列明的所有業權

契據及文件。同時，申索人須呈交其身分證或其他身

分證明文件（例如護照）的副本。

13. 玄霆

如需其他資料或有任何疑問，可到北角渣華道 333 號

北角政府合署十九樓地政總署士地徵用組查詢，本署

人員樂意提供協助。

地政總署土地徵用組

第 12.2 段更新版(7/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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